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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相較世界各國，我國已屬高住宅自有率國家，住宅自有率的成長幅度理應減

緩。然而，1988 年至 2006 年間，經歷了幾波房地產波動，我國住宅自有率卻再

以每年平均 0.51%的增加速度，由 78.13%上漲至 87.83%，是否意味著不論房價

漲跌，國人都深受「有土斯有財」這個傳統觀念影響？值得研究。 

過去國內探討住宅自有率變化的研究，多以行政區、年度別切分資料，僅探

討哪些因素影響不同縣市或各年度自有率，較少針對年齡別，及時間早晚期與年

齡因素對住宅自有率產生之綜合影響做深入探討。本文依年齡層（24 歲以下、

25-35 歲、36-50 歲、51-65 歲、66 歲以上），以及時間（早期和晚期）切分資料，

並且設置年齡組別、年齡層與時間交乘項之虛擬變數，探討當控制其他可能影響

自有率的因素不變後，觀察在房價波動下之不同時期各年齡層住宅自有率的變

化，是否隱含「有土斯有財」之觀念。 

本文實證資料來源為行政院主計處發佈的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應用一般迴

歸分析方法建立實證模型。實證結果在控制變數方面，教育程度愈高、收入愈多、

有偶率愈高、景氣愈佳、都市發展愈低，對於住宅自有率將有正向影響。在觀察

變數方面，本文發現年齡層愈高住宅自有率愈高，推論年齡層愈高可能愈受「有

土斯有財」之觀念影響之傾向、年齡層愈低可能因房價逐年高漲而愈難以己力購

屋，然而隨著時間經歷、房價高漲及投資工具增加，在部分年齡層顯現「有土斯

有財」之觀念可能有愈來愈淡薄之傾向。 

 

關鍵詞：住宅權屬、代間移轉、住宅自有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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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年齡層不同時期住宅自有率之分析 
 

                                                

第一章 緒論 

本章包含四個部分，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探討研究緣起；第二節

為研究問題與方法，說明主要研究問題，介紹所採用之研究方法；第三節為研

究範圍與名詞界定，說明研究資料來源與範圍；第四節為研究架構及流程，介

紹本研究包含的章節內容與研究流程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ㄧ、研究動機 

國人購屋原因眾多，有「消費」、「投資」、「保值」、「身分地位象徵」等，

然而「有土斯有財」這個傳統觀念，一直根深蒂固的存在於國人心中，許多人

將擁有理想的自有住宅作為終其一生追求的夢想，加上政府以往住宅政策「住

者有其屋」之推波助瀾下，使得我國官方公布之住宅自有率在 2006 年高達

87.83％，遠超過英、美、日等國1。 

相較於世界各國，我國既屬高住宅自有率的國家，住宅自有率的成長幅

度理應減緩。然而在 1988 年至 2006 年間，我國住宅自有率卻仍以每年平均增

加 0.51%的速度，由 78.13%上漲至 87.83%。回顧過去十多年來，台灣的住宅

市場經歷了兩次景氣波動，在 1987 年下半年到 1990 年初，經歷了一波房價飆

漲，在 2004 年至 2008 年，又有另一波的房價飆漲，由於房價成長高於所得成

長幅度2，使得民眾購屋能力相對降低，從學理角度來推論，住宅自有率理應

降低，然而從數據顯示住宅自有率竟仍呈逐年增加的趨勢，是否代表國人深受

「有土斯有財」之觀念影響，想擁有自己房子的慾望並未因房價偏高而影響?

抑或是我國官方統計數據代表之意義與一般民眾之認知有所落差，使得我國住

宅自有比率如此高，但社會中仍充斥著許多無殼鍋牛？這看似矛盾的現象是一

個有趣的研究課題，實有必要探究這個現象發生之原因及背後隱藏之涵義。 

目前國外與住宅自有率相關文獻極為豐富，大多著重於租買選擇，發現

在開發程度已高之國家(如美國)，人們對於房屋的租、買選擇，較有自主性，

 
1依據內政統計網之內政國際指標項下的主要國家住宅狀況表顯示，在英國在 2007 年住宅自有率

為 69.9％，美國在 2007 年為 58.7％，日本在 2003 年為 61.2％，我國住宅自有率較先進國家

高出許多。如此高之住宅自有率，除因政策及「有土斯有財」使然，是否可能因我國住宅自有

之定義及統計誤差等偏誤所造成，此部分將於附錄中討論。 
2依據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不動產資訊中心研究成果顯示，我國房價所得比從 2003 年第 4季的

5.6 倍，隨著房價上漲提高至 2006 年第 4季的 6.6 倍，相較於美國 2006 年房價所得比 3.85 倍

高出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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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班牙，則受該國風俗民情、經濟發展之影響，人們將購屋列為生活目標

（Namkee Ahn,2001；Carlos, William, and Don,2006）。但仍有少數文獻以戶長

年齡為探討之範圍，由於總體住宅自有率之形成為各年齡層自有率之平均，不

同年齡層對於住宅自有需求不同，近年來在歐洲、澳洲等國家，年輕族群適婚

年齡延後影響購屋時間，導致該年齡層住宅自有率降低，而東方社會，老年人

口，在一定年紀後，基於健康、繼承等因素，將房屋移轉出去，故住宅自有率

也呈現下降的趨勢（Haurin and Rosenthal,2007；Namkee,2001；Baxter and 

McDonald,2005；Tachibanaki,1992）。可見各國隨著發展程度、文化觀念、社

會背景的變化，對於不同年齡層住宅自有率造成不同之影響。 

反觀國內雖已有不少探討住宅自有率之文獻，但大多注重年度間或是各

行政區間對住宅自有率影響因素差異之比較進行研究，發現影響住宅自有率的

因素眾多，家庭恆常所得愈高、年齡愈大、家庭人口數愈多、居住於發展程度

較低之城市，其擁屋機率愈高（薛立敏、陳綉里，1998；彭建文、花敬群，2001；

王佳于、彭建文，2005 等），惟甚少以時間因素與年齡因素對於住宅自有率產

生綜合影響的角度切入。 

由於住宅自有率為各年齡層自有率之平均，而戶長年齡可以反應家庭生

命週期，本研究將以切分年齡層及時間的方式，探討不同時期不同年齡層住宅

自有率之變化，及相同年齡層早晚期住宅自有率之變化，以瞭解國人對於住宅

自有之觀念是否受房價漲跌、投資工具種類多元化、國人價值觀改變等因素影

響而有所改變。 

另依目前官方「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對住宅自有率之定義所示:「現住

房屋所有權係屬戶內成員之任何一人或其直系親屬者」，即暫居於非戶內成員

如祖父母、父母或子女所有之房屋內，雖不具房屋所有權，仍算自有，這樣寬

鬆的定義亦可能是導致我國高住宅自有率之原因之一。惟由於目前針對住宅自

有率進行調查的統計資料對住宅自有之定義均不同，加上抽樣方式亦不同，導

致無法從不同資料間相互引用來推估出實際擁有房屋家戶之住宅自有率，故此

部分本研究僅就官方統計之住宅自有率定義發現之偏誤，及概估之實際住宅自

有率範圍於附錄中討論。 

二、研究目的 

（一）住宅自有率為各年齡層住宅自有率之平均，且國外相關文獻指出住宅

自有率變動因素將隨著擁有者年齡及時間差異而有顯著的不同（Haurin 

and Rosenthal,2007; Namkee,2001），但由於國內與國外住宅市場的差異

性極大，且國內現有住宅自有率相關文獻之實證，大多以總體住宅自

有率進行研究，實證期間多在 1993 年以前，加上近十年來國內經濟、

金融與住宅市場均歷經結構性改變，實有必要針對住宅自有率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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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重新檢視。 

（二）我國住宅自有率遠超過英、美、日等國，是否意味著國人一直深受「有

土斯有財」這個傳統價值觀影響？抑或這個觀念隨著時間經歷、房價

波動及投資工具多元化之影響有愈來愈淡薄之趨勢？值得探討。 

（三）經由文獻與實證結果，探討當控制其他可能影響自有率的因素不變後，

鎖定年齡變數及年齡與時間綜合影響變數，觀察不同年齡層和不同時

期對於住宅自有率的影響，提供政府住宅政策之訂定及相關住宅研究

需求調查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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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方法 

ㄧ、研究問題 

以往文獻多以總體住宅自有率之變化進行研究，然而住宅自有率是每個

年齡層住宅自有率之平均，這種作法並無法清楚瞭解各年齡層對自有率之影響

程度，雖然整體自有率是上升的，但卻忽略各年齡層間之消長情形，本文首先

將住宅自有率以分年齡層方式進行探討，故將住宅自有率切分 5 個年齡層進行

探討。其次，由於影響住宅自有率因素眾多，過去文獻多以所得、年齡、家庭

人口數、教育程度、婚姻狀況等因素為主，並未將年齡與時間對住宅自有率產

生之綜合影響做深入探討，本文除將自有率分年齡層外，並依實證時間切分為

早期與晚期進行研究，並從民國 77 年至民國 95 年 5 個年齡層住宅自有率變化

趨勢圖中，衍生下列二個研究問題：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住

宅

自

有

率

年

24歲以下 25-35歲 36-50歲 51-65歲 66歲以上

 

圖 1-1 民國 77 年至 95 年 5 個年齡層住宅自有率變化趨勢圖 

 

（一）從橫斷面角度觀察，發現 19 年間總體住宅自有率仍持續增加，然而各

年齡層住宅自有率互有消長，且年齡層愈大住宅自有率愈高，是否表

示不論房價高低與否，國人皆深受傳統價值觀「有土斯有財」之影響，

且年齡層愈大此觀念影響愈深？ 

 

（二）從縱斷面角度觀察，各年齡層住宅自有率雖隨著時間經歷，呈現上升

趨勢，但近年來上升幅度已不若於早期，是否係因近年來房價過高、

投資工具種類多元化、國人投資選擇增加，以及國人原以購屋為主之

傳統價值觀「有土斯有財」有愈來愈淡薄之趨勢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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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ㄧ）文獻回顧 

為探討影響我國住宅自有率之原因，本研究自歷年來住宅自有率

相關文獻中找出影響自有率變化之因素，以了解住宅自有率構成之原

因。進一步探討年齡變數及年齡與時間綜合影響變數對於住宅自有率

之影響。 

（二）模型建立與實證分析 

運用 stata10 及 Limdep 等軟體進行資料分析、統計及實證，首先

將資料依年齡切分為 5 層，再將前述 5 個年齡層分為都市與非都市 2

類並將 19 年時間因素納入，產生 190 個變數，以估計出其對於住宅自

有率之影響。第一部分，透過迴歸模型並以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來分析，探討當控制其他可能影響住宅自有率的因素

不變後，觀察不同年齡層不同時期住宅自有率的影響，第二部分以

Durbin-Watson 值檢定模型是否有自我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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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 

ㄧ、時間範圍 

本研究之實證資料以行政院主計處每年出版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為

主，時間以年為單位，範圍自 1988 年至 2006 年止，共計十九年。 

二、空間範圍 

本研究範圍擴及整個台灣，包含 2 個直轄市、5 個省轄市及 16 個縣，並

將 23 直轄市及縣市切分為都會區及非都會區。都會區包含台北市、台北縣、

桃園縣、新竹縣市、台中縣市、高雄縣市等 5 大都會區；非都會區則為基隆市、

宜蘭縣、苗栗縣、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嘉義縣市、台南縣市、屏東縣、

台東縣、花蓮縣、澎湖縣等 14 縣市。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居住於臺灣地區內，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個人及其所組成

之家庭為主。將資料依戶長年齡切分為 24 歲以下、25 至 35 歲、36 至 50 歲、

51 至 65 歲、66 歲以上，共計 5 個年齡層，並將其區分為都會區與非都會區 2

大類及將時間切分為早期（民國 77-86 年，共 10 年）及晚期（民國 87-95 年，

共 9 年），以了解時間與年齡因素對住宅自有率產生之綜合影響。 

 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不同年齡層不同時期住宅自有率之分析 
 

第四節 研究架構及流程 

ㄧ、研究架構 

本研究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論」，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

與方法、研究範圍與名詞界定、研究架構與流程等。第二章為「文獻回顧」，

主要在說明住宅自有率形成及變化有關之文獻，並探討住宅自有率高低受哪些

因素影響；第三章為「資料說明與敘述統計」，主要針對實證資料作說明，並

進行初步之統計分析，了解 5 個年齡層住宅自有率之分布情形。第四章為「模

型建立與實證結果」，其內容主要為應用複迴歸分析方法建立實證模型，探討

當其他可能影響自有率的因素控制不變後，觀察不同年齡層和時間對於住宅自

有率的影響。第五章則為「結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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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流程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問題與方法 

文獻回顧 

年齡、時間變數 

對住宅自有率影響相關文獻 

住宅自有率 

相關文獻 

實證研究與檢定 

實證結果與分析 

結論與建議 

資料整理與分析 

 

圖 1-2 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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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整理並回顧國內外有關住宅自有率的相關文獻，釐清影響住宅自有

率之因素。本章分為二部分，第ㄧ節探討住宅自有率相關文獻，第二節為年齡、

時間變數對住宅自有率影響之相關文獻。 

第一節 住宅自有率相關文獻 

相較於其他已開發國家，我國住宅自有率有偏高趨勢，影響住宅自有率

變化的因素眾多，舉凡經濟景氣、政府政策、文化背景等因素，對國家住宅自

有率均會造成影響，因此在探討年齡與時間對住宅自有率的影響，必須先了解

總體環境及那些因素對住宅自有率高低造成影響，找出可以控制之變數後，進

一步探討年齡及時間變數對住宅自有率之影響。 

ㄧ、住宅自有率與總體環境之關聯性 

（一）國外住宅自有率之變化 

Namkee Ahn（2001）針對西班牙住宅自有率進行研究結果顯示，

西班牙住宅自有率從 1980 年的 68％提升至 1990 年的 78％再到 1998

年的 82％，主要原因為 1980 及 1990 年代經濟之擴張，以及 1960 年和

1976 年嬰兒潮時期出生之人皆已成年(年紀約在 20-40 歲之間)，再搭配

當時該國提供較低之貸款利率，使得許多年輕族群得以購買屬於自己

的房子。 

但 Carlos, William, and Don（2006）卻反向指出，美國住宅自有率

從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穩定成長，直到 1965 年達到 64％後，接下來 30

年不論美國政府如何推行鼓勵住宅自有政策，住宅自有率依然維持在

64％附近水平，直到 1995 年至 2004 年才攀升至 69％。 

藉由 Namkee Ahn（2001）及 Carlos, William, and Don（2006）之

研究比較顯示，各國之發展程度、文化觀念、社會背景，對於自有率

之影響亦不相同，在開發程度已高之國家(如美國)，人們對於房屋的

租、買選擇，較有自主性。反觀西班牙，則受該國風俗民情、經濟發

展之影響，人們反將購屋列為生活之目標，住宅自有率在 18 年間成長

了 14％。 

（二）租買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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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快速發展，人們開始面臨房子租買抉擇之困境，個人財

富、所得消費、階層、房價、政府補助、稅、貸款能力等因素，對個

人進行租買選擇時造成高度影響（Henderson and Ioannides,1983），且

Díaz and Luengo-Prado (2008)表示，家戶的租擁選擇是以生命週期(life 

cycle)內的效用極大化為依歸，若租屋效用較高則選擇租屋，反之則選

擇擁屋。」。 

從亞洲文化與住宅市場發展過程，偏好購買住宅的消費模式，讓

市場運作情境異於傳統住宅經濟理論背景，台灣近十餘年來住宅供給

大增，高達 85％住宅自有率以及 17％空屋率，使得台灣住宅市場陷入

嚴重供過於求困境，住宅租買選擇機制脫離經濟法則是造成當前市場

問題的關鍵因素，但是住宅政策與社會文化環境卻持續鼓勵著民眾的

購屋選擇。（花敬群，2001），且租屋者與自有住宅者相較，由於租屋

者大多為暫時租賃，最終仍想擁有自有住宅（簡淨珍，林秋瑾，張金

鶚，2000）。加上國人對於住宅一直有顯著的偏好，從我國住宅自有率

高達八成的情形，就可看出國人傾向購屋自住，而「有土斯有財」的

傳統觀念也反映國人多半喜歡以不動產作為投資標的，一方面可以累

積財富，另一方面也可作為自住用途（楊宗憲，張金鶚，2001）。 

Painter, Yang and Yu (2003, 2004)亦提出，當控制經濟及人口結構

變數後，中國家戶相較於白人及其他亞洲家庭更傾向擁有房屋，係受

中國文化之影響。Lu and Chen（ 2006）則運用文化規範模型

（Cultural-norm model）解釋我國在房價高漲時，國人依舊傾向擁有自

己住宅之違反需求法則的現象。從租買選擇角度之文獻發現，即使住

宅市場房價高漲，目前為租屋族之民眾，未來仍希望能購買屬於自己

之房子，可見國人仍嚮往擁有自己的房屋。 

相較於其他已開發國家，我國住宅自有率有偏高之趨勢，過去由

於國人「有土斯有財」的固有觀念以及住宅市場投資報酬率的可被期

待性，住宅變成一種具交換價值的投資財貨，且一戶多屋的情況非常

明顯，這使得台灣地區的住宅自有率大大高於歐美先進國家（林淑萍，

2002）。從亞洲文化與住宅市場發展過程來看，住宅擁有與累積是一種

身份地位象徵，同時也因為整體社會對住宅的需求尚未滿足，因此隨

著所得水準提高與社會財富累積，住宅價值也就同步上升。在這樣的

環境下，「有土斯有財」（擁有或購買住宅）因為符合社會文化特質與

經濟意義，而成為住宅政策的基本原則與目標。偏好購屋的消費特質

並非基於投資獲利的因素，而可能是因為社會文化特性「有土斯有財」

所產生，或因為台灣的租賃住宅市場環境不良導致消費者不得不選擇

購屋的結果(花敬群，2001)。從相關文獻顯示，「有土斯有財」這個固

有的傳統觀念，對於國人之租擁屋選擇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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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綜上，各國住宅自有率與其總體經濟、文化觀念、社會背景具有

緊密之相關性，惟總體經濟變動之影響幅度小於其他因素所造成之自

有率成長幅度，此外，當住宅自有率到達某種程度後，其變動將減緩，

甚至停滯不前。因此我國既已逐漸邁入已開發國家，在房價高漲，房

價所得比逐年增加的情形下，住宅自有率變動理應減緩，但民國 95 年

依舊攀升高達 87.83％，是否真因國人深受「有土斯有財」的固有觀念

影響，此現象值得深入探討。 

二、影響住宅自有率之因素 

（一）家戶內生變數 

探討影響住宅自有率變數之研究眾多，薛立敏與陳綉里（1997）

表示，住宅自有率是一個加總性指標，為個別家戶對住宅權屬選擇加

總的結果，先探討個別家庭住宅權屬影響因素，因其具個人決策行為

之豐富內涵，而其研究顯示家庭恆常所得愈高、年齡愈大、家庭人口

數愈多其擁屋機率有愈高。而林佳興與陳彥仲（2003）亦表示購置住

宅這種重大事件與之決策，將受到生命週期階段經驗之影響 

另許秉翔（2001）指出，房地產在家庭財富結構中佔有重要地位(約

佔民國 81 年時一般家庭財富之 6 成)，當其價格快速上升或下降時，

會有財富重分配之效果；一般來說，愈富有家庭住宅自有率愈高。 

陳佳欣與陳彥仲（2007）針對已婚家戶結婚當時之居住狀況與住

宅生涯首次購屋情形進行研究，發現 26-35 歲「青年世代」已購屋 44

％、36-45 歲「壯年世代」已購屋 83％、46-55 歲「中年世代」已購屋

87％，且中年世代在 25-35 歲購屋機率最高，壯年世代則是在 30-40 歲

時，這與初婚年齡延遲有關。可見我國家庭人口數、所得、戶長年齡、

結婚與否、生命週期等家戶內生變數對於住宅自有率高低造成影響。 

（二）外生變數 

彭建文與王佳宇（2005）指出，房價所得比較低、平均年齡較高、

有偶率較多、遷徙率較低的縣市，自有率較高，都市化程度較高縣市

住宅自有率較低；農業為主縣市自有率較高。可見都市型態與發展程

度會對於住宅自有率造成影響。 

薛立敏與陳綉里(1997)，利用 Probit 迴歸模型探討台灣 1980 年代

住宅自有率由 74.59%攀升到 81.82%的研究中發現，房價是主要的影響

因素。而陳淑美與張金鶚（2004），家戶在所得的限制下，為了擁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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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住宅，可能會選擇購買郊區的住宅，而使得居住區位與工作區位的

相對距離較遠。Gyourko and Linneman (1996)亦指出，家戶對於住宅自

有率與租擁偏好之變動以及影響因素亦隨著城鄉與地區環境有顯著的

不同，如：郊區房價較便宜等。而 Ahmad (1994)，探討巴基斯坦第一

大城喀拉蚩高住宅自有率之原因，發現戶長恆常所得、消費習慣、年

齡及教育程度，對於其面臨租買選擇時會產生影響，其中有關需求與

所得彈性是相對的結論與其他開發中國家現象ㄧ致。所得高低、房價

等因素對於家戶進行居住地點決策時造成影響。 

由上述文章發現，地區的發展程度與住宅自有率應呈現反向變

動，即地區發展程度愈高、就業機會愈多、房價愈高，該地區住宅自

有率則相對愈低，而教育程度之亦會在租買選擇造成影響。 

（三）小結 

影響住宅自有率的因素眾多，舉凡總體因素（經濟景氣、房價等）、

家戶變數（所得、年齡、家庭人口數、婚姻狀況、家庭生命週期）、文

化因素（地區發展程度、教育程度等）、其他（貸款條件、政府政策等），

然而我國文獻多注重年度間或是各行政區間對住宅自有率影響因素差

異之比較，甚少以年齡層和同一年齡層早晚期對於住宅自有率的影響

角度切入，故本文試著從此角度切入，觀察住宅自有率是否隨著總體

環境變化，致年齡層不同而有不同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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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年齡、時間變數對住宅自有率影響相關文獻 

ㄧ、年齡、時間對住宅自有率之影響 

Haurin and Rosenthal (2007)表示，儘管許多公布的資訊顯示，整體住宅自

有率在 1990 年代是增加的，但以年齡層分隔之特定住宅自有率從 1990 到 2000

年只有些微的變動，這顯示整體住宅自有率在這 10 年間改變，是由於人口年

齡分布劇烈變動所造成的。Yates (2000)澳洲住宅自有率在過去 30 年間都穩定

維持在 70％，然而透過租買選擇模型研究發現，年齡層、家戶型態、所得水

準不同之族群，擁屋的傾向不同。由於住宅自有率是歷年來累加之結果，若將

其分為年齡討論時，則會發現各年齡層間互有消長，可見不同變數對於各年齡

層造成不同之影響。 

Namkee（2001）指出，在西班牙約有 50％的人，第ㄧ次擁有房子的年齡

大至與結婚的年齡相同，約為 25-30 歲間。Peteke, Clara and Pau (2003)則表示，

在歐洲不同年齡群體其家戶型態不同，家戶之狀態會影響第ㄧ次購屋之年齡，

結婚者極有可能在 18 至 24 歲購屋，同居者則可能在 25 至 29 歲時，而單身者

則在 30 至 34 歲最有可能成為擁屋者。Baxter and McDonald (2005)探討澳洲年

輕世代住宅自有率下降之現象，認為主要原因為初婚時間延遲，而將購置住宅

之行為延後。國外現象顯示，結婚可提升住宅自有率，適婚年齡的延遲會影響

第ㄧ次購屋者之時間。 

然而，由於經濟環境改變，Garasky et al. (2001)發現，當年輕人的收入不

錯及房屋價位較低時，他們較會想離開父母家獨立生活，但若賺錢能力較差且

位於高房價地區者，他們傾向居住於父母家或宿舍，不打算自立家戶。Thomas 

and Alan (1999)亦發現，當控制其他可能影響個人教育及所得的因素後，發現

離開父母家的孩子，其教育程度及所得愈高時，愈可能成為擁屋之人，且當其

面臨租買選擇時，他的父母態度對於決策有關鍵性的影響。John (1984)研究美

國父母的態度對小孩房屋自有的影響中，發現父母習慣以實質方式協助購屋，

且父母房子的價值會影響小孩預期購買房屋之水準。Christopher and Engelhardt 

(1996)，年輕家戶住宅自有率從 1980 年代中期開始下滑，雖然最近年輕家戶

有增加趨勢，但資料顯示第一次購屋之人，頭期款依賴親戚資助多於自己的本

身的儲蓄。在台灣薛立敏、林佶賢、顏志龍(2009)亦指出愈早出生的世代擁屋

機率愈高，而 1970 年以後出生的年輕世代，擁屋機率大幅下降。由於戶長年

齡、出生年代可以反應家庭之生命週期，愈年輕者工作經驗較少、所得較低、

生活較不穩定等因素，皆會影響購屋之決策。加上父母對於孩子購買房子的態

度，亦是年輕族群考量重點，因大多數年輕人購屋多需父母及親戚之幫助使有

能力購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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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hibanaki（1992）探討日本在 1980 年代中期的地價、房價暴漲，造成

財富分配惡化的情況，導致有接近三成的人得到代間移轉，其中超過七成以上

的財富移轉主要是經由住宅、土地等實物資產為主。但 Hirshleifer (1977)，卻

表示西方社會的父母將財產分配給成年子女的最好時機，是在他們身故之前的

那一刻，如此則可確保子女的孝養。可見東、西方文化差異對於老年時自有住

宅處理方式不同，東方社會在子女成年後先行移轉，因而對於低年齡層、高年

齡層住宅自有率變化造成影響。 

二、小結 

不同年齡層不同時期對於住宅自有需求不同，近年來在歐洲、澳洲等國

家，年輕族群適婚年齡延後影響購屋時間，導致該年齡層住宅自有率降低，而

東方社會，老年人口，在一定年紀後，基於健康、繼承等因素，將房屋移轉出

去，故住宅自有率也呈現下降的趨勢，然而我國對於年齡層對住宅自有率影響

這方面的文獻較少，是否我國也呈現這樣趨勢，實為值得探討之課題。由於住

宅自有率是歷年來累加之結果，若將其分為年齡討論時，則會發現各年齡層間

互有消長，而且隨時空背景不同，對於相同年齡早晚期之住宅自有率造成不同

之影響。 

由於國內文獻多注重年度間或是各行政區間對住宅自有率影響因素差異

之比較，甚少以年齡層和時間與年齡因素對於住宅自有率的影響角度切入，故

本文試著從橫斷面及縱斷面角度，探討不同年齡層對住宅自有率之影響程度，

及相同年齡層時間早晚期不同對住宅自有率之影響，進而推論在歷經房價波

動，國人固有的「有土斯有財」觀念，是否對各年齡層造成不同的影響？但隨

著時間經歷此觀念之影響有愈來愈淡薄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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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料說明與敘述統計 

第一節 資料來源與篩選 

ㄧ、資料來源 

本研究採用行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每年抽樣推估之資料，該調

查係主計處為明瞭臺灣地區各階層家庭之收支狀況，從民國 53 年每二年舉辦

一次，到民國 61 年起每年舉辦ㄧ次抽樣調查，採分層二段隨機抽樣方法，以

村里為第一抽樣單位，村里內之戶為第二抽樣單位，以訪問與記帳兩法併行方

式調查，比較兩種調查結果之關係，以校正全體訪問調查之結果。調查範圍包

括臺灣省各縣市、臺北市及高雄市，調查對象為居住於臺灣地區內具有中華民

國國籍之個人及其所組成之家庭，調查項目包括戶口組成基本資料、家庭設備

及住宅概況、所得收支等部分。可觀察不同時間及地區家戶住宅自有率變化情

況，進一步瞭解戶長年齡對住宅自有率之影響。 

本研究自中央研究院調學術調查研究資料庫申請，取得家庭收支調查報

告原始資料，該資料係行政院主計處每年固定執行抽樣調查之結果，並定期公

告調查結果，作為國內可支配所得差距倍數、平均每戶收支、家庭消費支出結

構、家庭設備普及率及自有住宅率指標之參考。 

二、資料篩選 

由於行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每年調查之項目不ㄧ，至民國七十

七年後，才將戶長婚姻關係納入基本資料，因婚姻關係為影響住宅自有率重要

變數之ㄧ，加上民國九十六年後，不提供所得收入者之個人所得資料及取消縣

市代碼3，故在考量資料周延性後，本研究採用民國七十七年至民國九十五年

共十九年，全臺灣地區的抽樣調查資料做研究。全部原始資料共計 280,889 筆。 

 

 
3取消縣市代碼，因擔心縣市樣本數過少，個別縣市恐代表性不足，年度之間資料跳動過劇，故

取消縣市代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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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影響年齡住宅自有率之因素 

以往探討影響住宅自有率之因素之文獻眾多，有先探討個別家戶住宅權

屬影響因素，然後再將之加總為住宅自有率（薛立敏、陳綉里，1998），或個

體家戶租買選擇理論為基礎進行探討（王佳于、彭建文，2005），亦有許多文

獻從不同角度探討影響住宅自有率之因素，如貸款利率、償還期間及方式

(Redlfearn,2002；Quercia et al.2003)；不同種族對於住宅自有之觀念不同

（Henderson et al.,；1983 WacHter and Megbolugbe.1992）。上述部分文獻所考

量之觀點，雖亦可能影響住宅自有率高低，但由於許多因素無法予以量化，故

本文僅採用容易量化之變數進行實證分析。 

相關國外文獻指出，不同年齡層及不同時期對住宅自有率之影響程度不

同（Peteke, Clara and Pau,2003；Baxter and McDonald,2005），且戶長的性別、

年齡、已婚與否等因素都代表著不同生命週期階段的的家庭需求(陳淑美、張

金鶚，2002)，且不同世代及生命週期擁屋情況不同（陳佳欣、陳彥仲，2007；

薛立敏、林佶賢、顏志龍，2009），加上戶長有戶籍戶長4及經濟戶長5兩種定

義，本文採用行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資料，該調查以家戶收支為基

準，故戶長係以經濟戶長為主。由於影響住宅自有率之因素眾多，房價因素亦

為重要原因之一，惟本研究時間較長且範圍擴及全台灣地區，從民國 77 年至

95 年，但現有之房價指數(信義房價指數)最早是從民國 80 年第 3 季開始編

製，故本研究將房價及「有土斯有財」觀念以年齡虛擬變數顯現，茲將其他影

響因素歸納為家戶之客觀購屋能力及戶長個別屬性兩類型變數： 

一、家戶之客觀購屋能力 

（一）年度所得 

房地產在家庭財富結構中佔有重要地位(約佔民國 81 年時一般家

庭財富之 6 成)，當其價格快速上升或下降時，會有財富重分配之效果；

一般來說，愈富有家庭住宅自有率愈高（薛立敏與陳綉里，1997；許秉

翔，2001），且戶長恆常所得愈高者，擁屋的機率愈大（林佳興、陳彥

仲，2003）。收入之高低為購買房子之關鍵，與貸款額度高低亦息息相

關，所得愈高之人愈有能力購屋，且一般而言年紀愈大、工作愈久所得

愈高。本文將年所得以消費者物價指數民國 95 年為基期進行調整，並

以萬為單位，來反應對自有率之影響，預期所得愈高對住宅自有率之影

響愈大，預期符號為正。 

 
4在台灣社會中，戶籍戶長是由家中成員合意指定並有戶籍登記在案，傳統習慣可能以家中最年

長的成員或養家的男性擔任，但是現代社會家庭長者權威的觀念逐漸解體，戶籍戶長也可能是

家庭的女性成員，或者不具有顯著的意義。 
5經濟戶長是以普查問卷家庭中的主要家計負責人來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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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區 

彭建文與王佳宇（2005）指出，都市化程度較高縣市住宅自有率

較低，農業為主縣市自有率較高。可見都市型態與發展程度會對於住宅

自有率造成影響。Gyourko and Linneman (1996)亦指出，家戶對於租擁

偏好之變動以及影響住宅自有率之因素，亦隨著城鄉與地區環境有顯著

的不同，如：郊區房價較便宜等。可見地區的發展程度與住宅自有率應

呈現反向變動，即地區發展程度愈高、就業機會愈多、房價愈高，該地

區住宅自有率則相對愈低，故都市地區相較於非都市地區對住宅自有率

造成負向之影響，預期符號為負。 

（三）房地產景氣 

謝博明(2006)表示，我國房地產市場景氣熱絡時，預期房屋增值提

高，整體住宅消費水準快速成長；景氣低迷時，整體住宅消費水準仍呈

現穩定成長趨勢，可見景氣變數不論景氣與否均會對住宅自有率造成影

響。 

本文依據我國房地產景氣動波動落後反應之實際情況納入考量，

將民國 77 年至 95 年分為景氣、不景氣 2 類，以虛擬變數方式帶入，其

中民國 77 年至 81 年、93 年至 95 年為景氣，民國 82 年至 92 年為不景

氣。預期符號未知。 

二、戶長個別屬性變數 

（一）性別 

近年來，隨著經濟環境的改變、消費時代的來臨，女性消費形態

成為影響女性戶長形成的重要因素，在世界許多針對已開發及開發中

國家所做的研究顯示，女性戶長有逐年增加的趨勢﹙Arias and 

Palloni,1996；Loi,1996﹚，且林佳興與陳彥仲(2003)研究台灣家戶之住

宅權屬選擇模型，顯示當戶長為男性時，則較女性更不傾向擁屋，加

上女性所得增加，偏好結構改變，對住宅需求、住宅區位造成影響

(Kristensen,1997)。家庭性別因素亦為影響住宅自有率重要原因。本文

將各年度性別資料切分為 5 個年齡層，並計算各年齡層男、女戶長比

例，預期男性戶長對住宅自有率變動之影響小於女性，故預期符號為

負。 

（二）教育程度 

戶長教育程度對購宅有顯著影響，教育程度愈高者購屋機率較高

（李信佩，1997；胡誌芳，1989），本文將教育程度以年量化，並依教

育年限分為：博士或研究所 18 年、大學或專科 16 年、高中或高職 1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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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國中或初職 9 年、國小 6 年、自修或不識字 3 年，共計 6 類。再

將各年教育程度切分為 5 個年齡層，計算各年齡層戶長平均教育年

限。本文預期教育程度愈高對住宅自有率之影響愈大，預期符號為正。 

（三）婚姻關係 

陳佳欣與陳彥仲（2007）針對已婚家戶結婚當時之居住狀況與住

宅生涯首次購屋情形進行研究，發現 26-35 歲「青年世代」已購屋 44

％、36-45 歲「壯年世代」已購屋 83％、46-55 歲「中年世代」已購屋

87％，且中年世代在 25-35 歲購屋機率最高，壯年世代則是在 30-40

歲時，這與初婚年齡延遲有關，且陳佳欣(2007)亦表示生命歷程重大

事件與購置住宅之決策，對家戶而言可能是共同決定的，其中又以結

婚決策之影響最為明顯。婚姻為人生旅途中準備安定之重要階段，不

論在事業、心境或生活環境等方面均是，大部分的人都會因結婚而想

擁有ㄧ個穩定的居住環境，因此在適婚年齡及婚姻存續之年齡，對於

住宅需求較高，本文將依各年婚姻關係6切分為 5 個年齡層，計算各年

齡層戶長有偶率。預期有偶率愈高對住宅自有率之影響愈大，預期符

號為正。 

（四）年齡及時間 

由於住宅自有率是各年齡層平均之結果，若將其分為年齡討論

時，則會發現各年齡層間互有消長，Haurin and Rosenthal(2007)指出，

儘管許多公佈的資訊顯示，住宅自有率是增加的，但以年齡層分隔之

住宅自有率間卻有不同的變動。 

不同年齡層對於住宅自有需求不同，近年來在歐洲、澳洲等國家，

年輕族群適婚年齡延後，因而影響購屋時間，導致該年齡層住宅自有

率降低（Peteke, Clara and Pau,2003；Baxter and McDonald,2005），且

由於近年來經濟環境改變及父母的態度改變，年輕家戶第一次購屋，

頭期款依賴親戚資助多於自己的本身的儲蓄（Garasky et al.,2001；

John ,1984；Christopher and Engelhardt ,1996)。 

Tachibanaki（1992）探討日本在 1980 年代中期的地價、房價暴漲，

造成財富分配惡化的情況，導致有接近三成的人得到代間移轉，其中

超過七成以上的財富移轉主要是經由住宅、土地等實物資產為主。可

見東方社會之父母到一定年紀後，基於健康、繼承等因素，會將房屋

移轉給兒女，故老年人之住宅自有率呈現下降的趨勢。 

 
6依資料調查項目分為有婚姻關係（配偶為戶內或戶外人口、分居、寡居），及無婚姻關係（未婚、

同居、離婚）兩組。 

 1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不同年齡層不同時期住宅自有率之分析 
 

 19

由於以往文獻對於年齡層的切分方式7並無一定基準，故本研究依

據內政部統計處歷年結婚年齡中位數與平均數統計8平均結婚年齡新

郎、新娘中位數分布在 25 歲以上，及勞動基準法9規定 65 歲為退休年

齡，將戶長年齡變數切分為 24 歲以下、25 至 35 歲、36 至 50 歲、51

至 65 歲、66 歲以上，共計 5 個年齡層，並納入時間因素，由於金融

風暴對於亞洲經濟造成重大影響，故本研究依據金融風暴發生時點

1997 年(民國 86 年)，將各年層分為早期及晚期10，探討不同年齡層早

期、晚期對住宅自有率變化之影響程度。 

表 3-1 變數定義、來源與預期符號 

名稱 定義 資料來源 
預期

符號

住宅自有率 
現住房屋所有權屬戶內成員之任何一

人或其直系親屬者占總戶數比率。 

行政院主計處 

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性別比例 
男性戶長數/總戶數 

(依年齡層計算) 
同上 － 

平均 

教育程度 

戶長教育程度(年)/總戶數 

(依年齡層計算，將其量化，以年帶入)
同上 ＋ 

平均年所得 
戶長年所得(萬元)/總戶數 

(依年齡層計算) 
同上 ＋ 

有偶率 
戶長結婚者/總戶數 

(依年齡層計算) 
同上 ＋ 

地區 
虛擬變數，非都會區為基準 

(5 大都會區及其他) 
同上 － 

控 

制 

變 

數 

房地產景氣 虛擬變數，不景氣為基準 房地產景氣動波動 ± 

24 歲以下 虛擬變數，51 歲至 65 歲為基準 
行政院主計處 

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 

25 歲至 35 歲 虛擬變數，51 歲至 65 歲為基準 同上 － 

36 歲至 50 歲 虛擬變數，51 歲至 65 歲為基準 同上 － 

 

觀 

察 

變 

數 66 歲以上 虛擬變數，51 歲至 65 歲為基準 同上 ＋ 

 

                                                 
7陳佳欣與陳彥仲（2007），「家戶首次購置住宅與生命歷程之關聯分析」，從 26 歲至 55 歲，以

10 歲ㄧ組方式分成 3 組；薛立敏與陳綉里（2006），「住宅租擁選擇下家計消費支出之比較」，

將戶長年齡分為 25 歲以下、25 至 34 歲 35 至 44 歲、45 至 54 歲、55 至 64 歲、66 歲以上 6 組。 
8自民國 77 年至 95 年結婚年齡中位數，新郎 28 歲至 30.9 歲；新娘 25.2 歲至 28.4 歲。 
9勞動基準法第 54 條第 1 項第 1款規定「年滿六十五歲者，強制退休。」 
10早期民國 77 年至民國 86 年，共計 10 年；晚期民國 87 年至民國 95 年，共計 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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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料分析與敘述統計 

ㄧ、歷年住宅自有率變化情形 

下圖為民國 77 年至 95 年住宅自有率變化趨勢圖。歷年住宅自有率介於

77％至 88％間，在民國 81 年以前大致呈現快速成長趨勢，但在民國 81 年至

82 年間微幅下跌 1％，之後民國 82 年至 90 年間呈現逐年上升趨勢，在民國

90 年至 92 年間又微幅下跌 0.5％，之後則呈現成長趨勢。大體來說，我國住

宅自有率是呈現上漲趨勢，且從民國 77 年至 95 年這 19 年間成長幅度達 10％。 

77年77.76

95年87.83

92年85.11

90年85.64

81年82.80

82年81.88

75

77

79

81

83

85

87

89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年

住

宅

自

有

率

 

圖 3-1 民國 77 年至 95 年住宅自有率變化趨勢圖 

 

2 表 3-2 民國 77 年至 95 年住宅自有率變化 
年度 77 78 79 80 81 82 83 

住宅自有率 77.76％ 79.02％ 80.47％ 80.40％ 82.80％ 81.88％ 82.52％

年度 84 85 86 87 88 89 90 

住宅自有率 83.56％ 84.45％ 84.57％ 84.61％ 84.91％ 85.35％ 85.64％

年度 91 92 93 94 95     

住宅自有率 85.40％ 85.11％ 86.80％ 87.33％ 87.83％     

二、歷年各年齡層住宅自有率變化情形 

圖 3-2 將我國民國 77 年至民國 95 年 5 個年齡層住宅自有率變化繪製成

圖，從橫斷面角度，觀察各年齡層住宅自有率之變化，發現 25 至 35 歲住宅自

有率大致呈現成長趨勢，自有率低於 36 至 65 歲，但與 66 歲以上互有領先，

19 年間成長 12.65％；36 至 50 歲住宅自有率在民國 84 年以前大致呈現緩慢成

長趨勢，民國 84 年以後呈現穩定狀況變化不大，19 年間成長 6.31％；51 至

65 歲住宅自有率在民國 85 年以前大致呈現成長趨勢，民國 85 年以後呈現穩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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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狀況，大約介於 88％至 91％間；66 歲以上波動略大，19 年間成長 13.29％。

惟 24 歲以下住宅自有率從民國 87 年開始起伏相當大。 

可知 19 年間，各年齡層住宅自有率隨著時間經歷及房價的波動，有不同

之變化情形，且發現年齡愈大住宅自有率愈高之現象，是否可能因年紀較大之

人，受傳統價值觀「有土斯有財」之影響較深所致？值得探討。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住

宅

自

有

率

年

24歲以下 25-35歲 36-50歲 51-65歲 66歲以上

 

圖 3-2 民國 77 年至 95 年各年齡層住宅自有率變化趨勢圖 

3 表 3-3 民國 77 年至 95 年各年齡層住宅自有率變化 
年度 77 78 79 80 81 82 83 

24 歲以下 76.66% 80.93% 80.61% 80.38% 79.66% 76.78% 77.67%

25-35 歲 74.21% 74.30% 76.03% 77.98% 80.03% 79.48% 78.34%

36-50 歲 80.22% 81.62% 82.28% 81.45% 84.14% 82.58% 83.74%

51-65 歲 81.42% 83.20% 85.61% 84.97% 88.10% 88.50% 89.16%

66 歲以上 74.09% 76.63% 77.58% 75.63% 75.44% 72.96% 76.84%

年度 84 85 86 87 88 89 90 

24 歲以下 76.72% 76.33% 78.04% 79.88% 77.89% 73.20% 77.86%

25-35 歲 81.80% 82.33% 83.24% 82.95% 83.98% 84.14% 85.34%

36-50 歲 84.60% 84.51% 84.94% 85.28% 85.07% 84.87% 85.66%

51-65 歲 87.88% 90.13% 89.29% 88.62% 88.93% 89.98% 89.84%

66 歲以上 73.83% 76.44% 77.09% 76.24% 77.10% 81.06% 80.58%

年度 91 92 93 94 95   

24 歲以下 71.78% 77.20% 76.68% 72.34% 74.35%   

25-35 歲 84.34% 84.50% 85.07% 85.53% 86.86%   

36-50 歲 85.17% 84.57% 86.17% 86.47% 86.53%   

51-65 歲 89.43% 89.80% 89.63% 90.77% 90.00%   

66 歲以上 81.53% 80.94% 84.64% 86.54% 87.39%   

 

 2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不同年齡層不同時期住宅自有率之分析 
 

 22

                                                

另外，將時間切分成 2 個時段（民國 77-86 年、民國 87-95 年），從縱斷

面角度觀之，25 至 35 歲在民國 77 年至民國 86 年間，其住宅自有率增加了 9.03

％，平均每年成長 0.90％，但民國 87 年至 95 年間卻僅增加 3.62％，平均每年

成長 0.36％，相較之下上升幅度有減緩之趨勢；36 至 51 歲在民國 77 年至民

國 86 年間增加了 4.72％，平均每年成長 0.47％，同樣地在民國 87 年至 95 年

間卻僅增加 1.60％，平均每年成長 0.16％，相較之下上升幅度亦有減緩趨勢；

而 51 歲至 65 歲為民國 77 年至民國 86 年間增加 7.87％，平均每年成長 0.79

％，在民國 87 年至 95 年更僅只增加 0.71％，平均每年成長 0.07％，相較之下

上升幅度幅度明顯減緩。各年齡層早期（民國 77-86 年）住宅自有率成長幅度

大於晚期（民國 87-95 年），是否係因近年來房價過高、投資工具種類多元化、

國人投資選擇增加，以及國人原以購屋為主之傳統價值觀「有土斯有財」有愈

來愈淡薄之趨勢所致？值得探討。 

三、樣本分布及基本敘述統計 

本文之實證所需資料包括住宅自有率、戶長年齡、性別、教育程度、戶

長年所得11、有偶率、房地產景氣。資料來源除房地產景氣係依據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與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台灣房地產研究中心合作定期發布「台灣房地產

景氣動向季報」外，其他變數之資料均以行政院主計處每年出版之「家庭收支

調查報告」為主，時間自民國 77 年至 95 年止，共計十九年。範圍擴及整個台

灣，包含 2 個直轄市、5 個省轄市及 16 個縣，並將資料分為 5 個年齡層（24

歲以下、25 至 35 歲、36 至 50 歲、51 至 65 歲、66 歲以上）進行分析。 

接下來，將各變數的平均值與標準差列於表 3-4 及表 3-5，由於本文運用

民國 77 年至 95 年資料，並將其切分為 5 個年齡層，故分別列出以年齡區分及

以年度年齡層區分的平均值與標準差。在表 3-4 發現年齡愈大平均教育年限愈

低，50 歲以下大約在 10-13 年，51 歲以上大約在 8-10 年；平均年所得 36 至

50 歲最高約 81 萬，24 歲以下最低約 46 萬；有偶率方面，年齡愈大有偶率愈

高；在樣本數部分，每個年齡層大約有上千筆資料，但由於 24 歲以下成為經

濟戶長之機率較低，每年平均僅約有 360 個，與其他年齡層差異懸殊，故本文

去除此年齡層進行迴歸分析，以減少因樣本偏誤所造成之誤差。 

 
11戶長年所得以 2006 年為基期，調整為同年期之貨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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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各項變數基本統計：依年齡層區分 

平均數/標準差 24 歲以下 25-35 歲 36-50 歲 51-65 歲 66 歲以上 

61.22 85.97 85.19 83.37  79.30  
男性比例(單位：％) 

(0.49) (0.35) (0.36) (0.37) (0.41) 

12.20 12.47 11.61 9.98  8.40  平均教育程度 

(單位：年) (2.49) (2.88) (3.08) (3.49) (4.13) 

45.95 67.62 80.52 71.23  41.11  平均年所得 

(單位：萬元) (21.90) (35.29) (50.97) (66.17) (34.76) 

15.35 69.24 88.74 93.61  91.07  
有偶率(單位：％) 

(0.36) (0.46) (0.32) (0.24) (0.29) 

平均年樣本數(單位：個) 359.79 3516.42 6393.63 3029.53 1484.26  

註：括號內為標準差。 

此外，從表 3-5 發現，民國 77 年至 95 年間各年齡層之住宅自有率雖期間

漲跌互見，惟大體而言呈現上升趨勢；各年齡層之戶長男性比率，隨著時間經

歷有逐年下降，而女性戶長有逐年增加之趨勢；各年齡層之平均教育程度，隨

時間經歷有逐年提升之趨勢，25-35 歲年齡層平均教育程度 19 年間成長最大；

各年齡層之平均年所得民國 77 年至 88 年呈現上升趨勢，惟至民國 89 年些微

下降至民國 93 年才又開始上升，可能受亞洲金融風暴12之影響。戶長有偶率

部分，50 歲以下之年齡層隨著時間經歷呈現逐年下降趨勢，可能因國人觀念

改變，不婚族13及離婚率14增加所致。惟 51 歲以上年齡層之有偶率，在 19 年

間互有消長，但整體而言變化不大，可能因年紀愈大愈需要穩定之生活及ㄧ個

老伴所致。 

                                                 
12亞洲金融危機發生於 1997 年 7 月至 10 月，由泰國開始，之後進一步影響了鄰近亞洲國家的貨

幣、股票市場和其它的資產價值。台灣則在 2001 前後面臨「本土型金融風暴」的威脅。此危

機迫使除了港幣之外的所有東南亞主要貨幣在短期內急劇貶值，東南亞各國貨幣體系和股市的

崩潰，以及由此引發的大批外資撤逃和國內通貨膨脹的巨大壓力，使得亞洲經濟發展蒙上了一

層陰影。 
13依照主計處統計顯示，到 95 年底為止，15 歲以上人口數一共 1,873 萬人，其中 3 成 4 未婚。

而在未婚人口當中，又以 30 到 44 歲的青壯人口佔比最高，平均 4 個青壯年齡男姓、5 個青壯

年齡女性，就有 1 個是「不婚族」；比例創下歷來最高。 
14依照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http://www.ios.sinica.edu.tw/TSCpedia/index.php/)資料顯示，民國

77 年時國人離婚率為千分之 1.14，87 年為千分之 2，至 95 年增至千分之 2.8，平均每年增加千

分之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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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各項變數基本統計：依年度年齡層區分 

年度 自有率 男性別比例 平均教育程度 平均年所得 有偶率

(民國) 
年齡層 

(%) (%) (年) (萬元) (%) 

76.66  62.62  11.30  23.57  23.34 
24 歲以下 

(0.42) (0.48) (2.31) (10.64) (0.42)

74.21  91.19  11.63  34.36  81.24 
25-35 歲 

(0.44) (0.28) (2.84) (17.17) (0.39)

80.22  89.58  10.52  36.83  94.67 
36-50 歲 

(0.40) (0.31) (3.11) (24.25) (0.22)

81.42  91.18  9.32  32.74  91.82 
51-65 歲 

(0.39) (0.28) (3.36) (27.70) (0.27)

74.09  85.93  7.80  19.95  85.11 

77 

66 歲以上 
(0.44) (0.35) (4.20) (20.73) (0.36)

80.93  67.90  11.51  38.27  16.34 
24 歲以下 

(0.39) (0.47) (2.32) (16.76) (0.37)

74.30  90.08  11.65  54.83  79.91 
25-35 歲 

(0.44) (0.30) (2.76) (26.32) (0.40)

81.61  89.80  10.66  59.15  94.62 
36-50 歲 

(0.39) (0.30) (3.02) (38.82) (0.23)

83.20  90.96  9.25  49.02  93.38 
51-65 歲 

(0.37) (0.29) (3.49) (39.21) (0.25)

76.63  84.03  7.84  31.87  86.60 

78 

66 歲以上 
(0.42) (0.37) (4.11) (27.07) (0.34)

80.61  65.31  11.65  38.48  12.24 
24 歲以下 

(0.40) (0.48) (2.26) (16.22) (0.33)

76.03  90.51  11.73  57.64  77.25 
25-35 歲 

(0.43) (0.29) (2.77) (29.99) (0.42)

82.28  88.90  10.88  63.55  93.69 
36-50 歲 

(0.38) (0.31) (3.10) (36.21) (0.24)

85.61  89.68  9.42  55.26  93.27 
51-65 歲 

(0.35) (0.30) (3.46) (49.72) (0.25)

77.58  81.58  7.84  32.09  87.29 

79 

66 歲以上 
(0.42) (0.39) (4.23) (33.67) (0.33)

80.38  59.24  11.76  41.74  15.24 
24 歲以下 

(0.40) (0.49) (2.36) (25.04) (0.36)

80 

25-35 歲 77.98  89.80  11.91  60.90  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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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自有率 男性別比例 平均教育程度 平均年所得 有偶率

(民國) 
年齡層 

(%) (%) (年) (萬元) (%) 

(0.41) (0.30) (2.81) (29.69) (0.42)

81.45  89.16  11.07  68.83  93.48 
36-50 歲 

(0.39) (0.31) (3.05) (42.49) (0.25)

84.97  89.07  9.48  61.40  94.43 
51-65 歲 

(0.36) (0.31) (3.48) (91.41) (0.23)

75.63  85.06  8.02  36.59  88.47 
66 歲以上 

(0.43) (0.36) (4.26) (28.53) (0.32)

79.66  63.81  12.00  45.46  17.34 
24 歲以下 

(0.40) (0.48) (2.40) (21.82) (0.38)

80.03  88.63  11.87  65.09  74.67 
25-35 歲 

(0.40) (0.32) (2.78) (31.91) (0.43)

84.14  89.16  11.26  74.81  92.64 
36-50 歲 

(0.37) (0.31) (3.08) (41.80) (0.26)

88.10  88.10  9.47  63.21  94.33 
51-65 歲 

(0.32) (0.32) (3.49) (51.96) (0.23)

75.44  83.24  8.05  35.53  86.97 

81 

66 歲以上 
(0.43) (0.37) (4.07) (34.65) (0.34)

76.78  68.83  11.94  51.33  18.41 
24 歲以下 

(0.42) (0.46) (2.40) (21.35) (0.39)

79.48  88.73  12.06  71.42  74.18 
25-35 歲 

(0.40) (0.32) (2.81) (33.53) (0.44)

82.58  87.65  11.28  80.46  91.95 
36-50 歲 

(0.38) (0.33) (2.98) (46.99) (0.27)

88.50  87.48  9.54  69.55  95.37 
51-65 歲 

(0.32) (0.33) (3.48) (53.80) (0.21)

72.96  83.62  8.20  37.77  86.76 

82 

66 歲以上 
(0.44) (0.37) (4.00) (36.67) (0.34)

77.67  69.30  11.85  49.28  19.53 
24 歲以下 

(0.42) (0.46) (2.36) (21.60) (0.40)

78.34  88.05  12.12  72.13  73.93 
25-35 歲 

(0.41) (0.32) (2.81) (31.85) (0.44)

83.74  87.68  11.37  83.84  91.92 
36-50 歲 

(0.37) (0.33) (3.01) (47.14) (0.27)

83 

51-65 歲 89.16  85.58  9.74  73.60  9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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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自有率 男性別比例 平均教育程度 平均年所得 有偶率

(民國) 
年齡層 

(%) (%) (年) (萬元) (%) 

(0.31) (0.35) (3.50) (68.15) (0.20)

76.84  81.69  8.24  40.79  88.01 
66 歲以上 

(0.42) (0.39) (4.19) (48.36) (0.32)

76.72  65.56  12.18  52.37  18.53 
24 歲以下 

(0.42) (0.48) (2.47) (22.44) (0.39)

81.80  87.61  12.32  75.72  69.50 
25-35 歲 

(0.39) (0.33) (2.84) (36.65) (0.46)

84.60  86.78  11.52  88.84  90.46 
36-50 歲 

(0.36) (0.34) (2.99) (54.27) (0.29)

87.88  85.41  9.72  74.41  94.99 
51-65 歲 

(0.33) (0.35) (3.48) (53.24) (0.22)

73.83  81.69  8.46  43.46  85.54 

84 

66 歲以上 
(0.44) (0.39) (4.13) (39.01) (0.35)

76.33  59.04  12.27  50.78  15.16 
24 歲以下 

(0.43) (0.49) (2.49) (22.54) (0.36)

82.33  86.85  12.48  73.66  67.71 
25-35 歲 

(0.38) (0.34) (2.83) (31.93) (0.47)

84.51  86.31  11.57  87.46  89.03 
36-50 歲 

(0.36) (0.34) (3.00) (51.88) (0.31)

90.13  84.51  9.79  75.32  95.35 
51-65 歲 

(0.30) (0.36) (3.37) (56.05) (0.21)

76.44  81.04  8.38  43.58  88.64 

85 

66 歲以上 
(0.42) (0.39) (4.06) (37.69) (0.32)

78.04  60.53  12.37  51.60  14.54 
24 歲以下 

(0.41) (0.49) (2.45) (23.85) (0.35)

83.24  85.38  12.71  75.11  65.23 
25-35 歲 

(0.37) (0.35) (2.80) (34.52) (0.48)

84.94  86.53  11.78  90.07  88.44 
36-50 歲 

(0.36) (0.34) (3.06) (51.80) (0.32)

89.29  82.94  9.78  77.55  95.92 
51-65 歲 

(0.31) (0.38) (3.50) (58.94) (0.20)

77.09  79.90  8.61  44.64  87.84 

86 

66 歲以上 
(0.42) (0.40) (4.22) (32.22) (0.33)

87 24 歲以下 79.88  59.76  12.61  50.41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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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自有率 男性別比例 平均教育程度 平均年所得 有偶率

(民國) 
年齡層 

(%) (%) (年) (萬元) (%) 

(0.40) (0.49) (2.52) (19.36) (0.33)

82.95  85.16  12.88  75.09  65.35 
25-35 歲 

(0.38) (0.36) (2.80) (33.61) (0.48)

85.28  85.04  11.74  90.15  87.45 
36-50 歲 

(0.35) (0.36) (3.04) (56.69) (0.33)

88.62  82.08  9.97  79.43  94.54 
51-65 歲 

(0.32) (0.38) (3.48) (76.26) (0.23)

76.24  79.73  8.21  43.53  88.74 
66 歲以上 

(0.43) (0.40) (4.14) (34.55) (0.32)

77.89  56.11  12.83  54.21  13.20 
24 歲以下 

(0.42) (0.50) (2.41) (33.97) (0.34)

83.98  82.80  13.03  77.70  63.54 
25-35 歲 

(0.37) (0.38) (2.78) (42.55) (0.48)

85.07  83.19  11.85  91.21  86.82 
36-50 歲 

(0.36) (0.37) (3.04) (55.20) (0.34)

88.93  79.32  10.03  81.75  93.66 
51-65 歲 

(0.31) (0.41) (3.58) (69.72) (0.24)

77.10  77.56  8.59  45.94  90.97 

88 

66 歲以上 
(0.42) (0.42) (4.27) (34.16) (0.29)

73.20  51.31  12.87  50.07  9.80 
24 歲以下 

(0.44) (0.50) (2.64) (19.35) (0.30)

84.14  82.09  13.20  76.65  61.05 
25-35 歲 

(0.37) (0.38) (2.77) (41.17) (0.49)

84.87  83.30  11.95  89.73  86.62 
36-50 歲 

(0.36) (0.37) (3.03) (51.68) (0.34)

89.98  79.56  10.20  78.96  93.83 
51-65 歲 

(0.30) (0.40) (3.53) (59.88) (0.24)

81.06  76.49  8.44  47.02  92.73 

89 

66 歲以上 
(0.39) (0.42) (4.27) (35.56) (0.26)

77.86  54.98  13.03  44.44  12.18 
24 歲以下 

(0.42) (0.50) (2.54) (18.16) (0.33)

85.34  80.77  13.25  74.51  61.97 
25-35 歲 

(0.35) (0.39) (2.77) (42.31) (0.49)

90 

36-50 歲 85.66  82.62  12.07  87.57  8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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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自有率 男性別比例 平均教育程度 平均年所得 有偶率

(民國) 
年齡層 

(%) (%) (年) (萬元) (%) 

(0.35) (0.38) (2.98) (60.03) (0.35)

89.84  77.98  10.18  78.42  93.12 
51-65 歲 

(0.30) (0.41) (3.47) (90.53) (0.25)

80.58  77.35  8.38  42.08  93.26 
66 歲以上 

(0.40) (0.42) (4.11) (42.33) (0.25)

71.78  58.51  12.47  46.05  15.35 
24 歲以下 

(0.45) (0.49) (2.60) (19.43) (0.36)

84.34  81.89  13.35  72.14  61.23 
25-35 歲 

(0.36) (0.39) (2.76) (38.97) (0.49)

85.17  80.66  12.19  84.76  84.14 
36-50 歲 

(0.36) (0.39) (3.03) (61.09) (0.37)

89.43  78.32  10.44  78.18  92.62 
51-65 歲 

(0.31) (0.41) (3.46) (67.92) (0.26)

81.53  76.31  8.62  42.25  93.84 

91 

66 歲以上 
(0.39) (0.43) (4.18) (28.92) (0.24)

77.20  54.80  12.86  45.34  13.60 
24 歲以下 

(0.42) (0.50) (2.40) (18.26) (0.34)

84.50  78.44  13.52  71.68  56.44 
25-35 歲 

(0.36) (0.41) (2.69) (34.82) (0.50)

84.57  79.71  12.23  85.69  83.47 
36-50 歲 

(0.36) (0.40) (2.99) (51.41) (0.37)

89.80  78.01  10.49  80.17  93.33 
51-65 歲 

(0.30) (0.41) (3.42) (75.42) (0.25)

80.94  78.72  8.72  42.82  94.80 

92 

66 歲以上 
(0.39) (0.41) (4.10) (34.15) (0.22)

76.68  50.78  13.09  47.14  7.77 
24 歲以下 

(0.42) (0.50) (2.64) (18.04) (0.27)

85.07  77.14  13.65  72.49  54.74 
25-35 歲 

(0.36) (0.42) (2.67) (51.18) (0.50)

86.17  79.94  12.34  85.32  83.27 
36-50 歲 

(0.35) (0.40) (2.96) (52.23) (0.37)

89.63  77.50  10.73  80.06  92.47 
51-65 歲 

(0.30) (0.42) (3.36) (71.40) (0.26)

93 

66 歲以上 84.64  76.42  8.47  41.16  9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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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自有率 男性別比例 平均教育程度 平均年所得 有偶率

(民國) 
年齡層 

(%) (%) (年) (萬元) (%) 

(0.36) (0.42) (3.99) (30.26) (0.20)

72.34  53.19  13.38  50.96  10.64 
24 歲以下 

(0.45) (0.50) (2.31) (24.22) (0.31)

85.53  76.88  13.85  71.12  50.22 
25-35 歲 

(0.35) (0.42) (2.72) (34.78) (0.50)

86.47  79.96  12.39  85.30  82.01 
36-50 歲 

(0.34) (0.40) (2.93) (54.02) (0.38)

90.77  77.07  10.89  78.93  91.20 
51-65 歲 

(0.29) (0.42) (3.33) (68.27) (0.28)

86.54  77.18  8.77  41.78  96.46 

94 

66 歲以上 
(0.34) (0.42) (3.98) (30.85) (0.18)

74.35  52.36  13.30  45.26  8.38 
24 歲以下 

(0.44) (0.50) (2.49) (18.51) (0.28)

86.86  76.32  13.90  69.83  50.68 
25-35 歲 

(0.34) (0.43) (2.69) (35.06) (0.50)

86.53  78.72  12.55  84.17  81.12 
36-50 歲 

(0.34) (0.41) (2.97) (50.73) (0.39)

90.00  76.81  11.04  81.11  90.83 
51-65 歲 

(0.30) (0.42) (3.28) (72.23) (0.29)

87.39  74.10  8.68  41.36  96.02 

95 

66 歲以上 
(0.33) (0.44) (4.01) (29.04) (0.20)

註：括號內為標準差。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不同年齡層不同時期住宅自有率之分析 
 

第四章 模型建立與實證結果 

第一節 實證模型 

一、模型建立 

本研究採用迴歸模型並以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來分

析，探討當控制其他可能影響住宅自有率的因素不變後，觀察不同年齡層不同

時期住宅自有率的影響，最小平方法迴歸模型定義如下： 

                                 (1) 

α表截距項，β表迴歸係數，χi表變數其中 i=1~n，εt表隨機誤差 

在模型設定方面，由於本研究鎖定在觀察不同年齡層不同時期對住宅自

有率之影響，所以必須對其他影響住宅自有率之因素做控制，相關因素有地區

(Rt)、戶長性別(Gt)、戶長年所得(It)、戶長教育程度(Et)、戶長有偶率(Mt)、房

地產景氣(Bt)，故本文以簡單迴歸分析方式先將這些變數控制後，再分兩個模

型觀察年齡層因素（AIt）
15及年齡與時間交乘項（AEIt、ALIt）

16對住宅自有

率（Ot）
17之影響，模型設定如下： 

Ot= a0+a1 Rt +a2 Gt+a3 It +a4 Et +a5 Mt +a6 Bt +a7 AIt                    (2) 

Ot= a0+a1 Rt +a2 Gt+a3 It +a4 Et +a5 Mt +a6 Bt +a7 AEIt +a8 ALIt            (3) 

a1< 0、a2< 0，表示都市發展程度、男性戶長比率與住宅自有率成反向關

係。a3> 0、a4> 0 表示戶長年所得、平均教育程度與住宅自有率成正向關係。 

二、模型檢定 

採用迴歸模型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殘差須符合「最

佳線性不偏估計量」(Best Linear Unbiased Estimator，縮寫為 BLUE)18 的特

                                                 
15AIt代表為 5個年齡層，I為 1-5，本文以第 4個年齡層為基準，進行迴歸分析。 
16AEIt代表該年齡層早期，ALIt代表該年齡層晚期，I為 1-5，本文以第 4 個年齡層早期為基準，

進行迴歸分析。 
17Ot代本文將住宅自有率進行分類，分為 4個年齡層、都市及非都市 2類、19 年，故共計 152

個變數。 
18「最佳線性不偏估計量」(BLUE)：殘差項須符合殘差期望值為零、殘差具同質變異、殘差無自

我相關、自變數與殘差無相關、殘差為常態性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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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為確保殘差值無自我相關及異質性問題，本研究採用Durbin-Watson值及

殘差圖進行檢驗，從DW值得知，模型一、模型二均符合檢定無序列相關產生，

顯示模型沒有自我相關問題。 

另為檢視變異數是否符合均質的假設，利用殘差值與預測值間之二維散

佈圖19來觀察本迴歸模式與實際觀察值間的擬合程度。從圖 4-1、圖 4-2 殘差

圖，發現分佈散亂，亦即誤差項的變異數符合均質的假設，可見本研究之迴歸

式為一可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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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模型一殘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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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圖 4-2 模型二殘差圖 

 

                                                 
19殘差圖散佈的形狀呈現帶狀隨機分佈，散亂沒有規則，則表示本研究殘差項之變異數不會隨著

預測值擴大或縮小，即具有相等變異數之性質也就是本模式殘差項符合均質性的基本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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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證結果 

為瞭解年齡及年齡與時間交乘項對住宅自有率之影響，本文將實證分為

兩個模型進行探討，模型一，控制其他變數後，針對年齡層對住宅自有率可能

造成之影響進行討論。模型二，控制其他變數後，針對各年齡層早、晚期對住

宅自有率可能造成之影響進行討論。實證過程中，由表 4-1 及表 4-2 之 R2 可知

各模型之配置良好，各變數之係數符號符合原先預期。 

一、不同年齡層對住宅自有率之影響程度 

（一）控制變數 

從表 4-1 實證結果發現，都市發展程度對住宅自有率造成負向之影

響，即發展程度愈高住宅自有率相對愈低；有偶率、所得愈高對於住宅

自有率造成正向之影響；與其他文獻研究結果相同（王佳于、彭建文，

2004；薛立敏與陳綉里，1997）。男性戶長對住宅自有率造成之影響低

於女性戶長，因隨著經濟環境的改變，女性戶長有逐年增加的趨勢，且

加上女性所得增加，對住宅需求增加所致。﹙Arias and Palloni,1996；

Loi,1996；Kristensen,1997﹚。房地產愈景氣對住宅自有率之影響愈大，

結果與 Lu and Chen（2006）運用文化規範模型（Cultural-norm model）

研究結果相同，即我國在房價高漲時，國人依舊傾向擁有自己住宅之違

反需求法則的現象。而教育程度，則對於住宅自有率之影響不顯著。 

（二）觀察變數 

從表 4-1 實證結果發現，25-35 歲及 36-50 歲年齡層相較 51-65 歲

之年齡層對住宅自有率之影響較低，可見年齡愈大對住宅自有率正向影

響程度愈大，推論不論房價如何波動，年齡愈大之人，可能受傳統「有

土斯有財」觀念影響較深之傾向。 

在 65 歲以內的戶長中，年齡較長其住宅自有率較高，惟 66 歲以

上之年齡層住宅自有率相較於 51-65 歲之年齡層來的低，推論可能受代

間移轉之影響所致，在 1990 年代台灣的高房價社會的背景之下，頭期

款資助、整棟房子的財富移轉、同住型態的所得移轉三類的住宅代間移

轉在家庭之中極為普遍，是台灣家庭為適應經濟發展歷程導致社會環境

劇烈變遷，所做的回應方式之一（許秉翔，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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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各變數對住宅自有率之影響模型一 

變數 Coef. P>t 

地區(都會區) -0.098 0.000*** 

性別(男性戶長) -0.325 0.000*** 

教育程度 0.007 0.350 

所得 0.015 0.000*** 

有偶率 0.101 0.044** 

房地產景氣 0.012 0.025** 

控制 

變數 

常數項 0.940 0.000*** 

25-35 歲 -0.034 0.059* 

36-50 歲 -0.044 0.000*** 
觀察 

變數20 
66 歲以上 -0.047 0.006*** 

Adj- R2 0.844 檢定 

統計量 D-W 值 1.767 

二、不同時期相同年齡層對住宅自有率之影響程度 

（一）控制變數 

從表 4-1 與表 4-2 之實證結果相比較，發現納入時間與年齡交乘項

後，變數對住宅自有率之影響大致呈現相同情形，都市發展程度愈低、

女性比率愈高、所得愈高、房地產愈景氣對於住宅自有率造成正向之影

響，惟有偶率變數由顯著變為不顯著，可能由於隨著時間經歷國人觀念

改變，不婚或離婚人口愈來愈多所致。 

（二）觀察變數 

從表 4-2 實證結果發現，各年齡層間亦呈現年齡層愈大對住宅自有

率之正向影響程度愈大，然而早晚期對住宅自有率之影響程度，則隨年

齡層差異有不同之影響。 

早期年輕人(25-35 歲)住宅自有率低於 51-65 歲早期，且早期年輕

人(25-35 歲)的住宅自有率低於晚期年輕人的住宅自有率，可能因近幾

年房價高漲，年輕人愈難以己力購屋，這個問題已經成為一般家庭普遍

的現象，父母通常透過頭期款的贈與、免息周轉，抑或是整棟房屋的贈

與等住宅的代間移轉方式，使其子女獲得住宅，導致年輕一代住宅取得

十分仰賴家庭內的移轉，特別是來自父母親的移轉（許秉翔，2002）。

另亦可能因住宅自有率之定義「居住在直系親屬家中亦屬自有」所致，

因晚期年輕人之父母，經歷台灣經濟發展最輝煌的時代，見證房價之飆

                                                 
2051-65 歲為模型一各年齡層虛擬變數之基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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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歷程，大多數都認為房地產是值得投資之工具，故絕大多數都擁有 2
間以上之房屋，致其下一代，居住在父母的第 2 屋中比例較高所致。相

較於早期年輕人以己力購屋，晚期年輕人對住宅自有率造成較大正向影

響。 

中年人(36-50 歲)不論早、晚期，住宅自有率均低於 51-65 歲早期，

且晚期中年人(36-50 歲)的住宅自有率低於早期，推論可能因近年來房

價過高、投資工具21種類多元化、國人投資選擇增加，以及國人原以購

屋為主之傳統價值觀「有土斯有財」有愈來愈淡薄之傾向。 

51-65 歲晚期住宅自有率低於早期，推論可能 51-65 歲早期房價較

低及受「有土斯有財」之觀念影響程度較大。 

老年人（66 歲以上）不論早、晚期，住宅自有率均低於 51-65 歲

早期，而老年人早期住宅自有率低於晚期，可能由於國人平均壽命 22

普遍增加減緩房屋移轉之速度，對於住宅自有率有正向之影響。

7 表 4-2 各變數對住宅自有率之影響模型二 

早期民國 77-86 年、晚期民國 87-95 年 
變數 Coef. P>t 

地區(都會區) -0.103 0.000*** 

性別(男性戶長) -0.295 0.001*** 

教育程度 -0.001 0.934 

所得 0.023 0.000*** 

有偶率  0.058 0.380 

房地產景氣 0.020 0.000*** 

控制 
變數 

常數項 0.981 0.000*** 

25-35 歲早期 -0.047 0.009*** 

25-35 歲晚期 -0.027 0.278 

36-50 歲早期 -0.045 0.000*** 

36-50 歲晚期 -0.065 0.000*** 

51-65 歲晚期 -0.027 0.006*** 

66 歲以上早期 -0.060 0.000*** 

觀察 
變數23 

66 歲以上晚期 -0.032 0.051** 

Adj- R2 0.881 檢定 
統計量 D-W 值 1.610 

                                                 
21投資工具除房地產、銀行定存及黃金買賣外，近幾年來衍生性金融商品(選擇權、遠契約、期貨

及交換等)蓬勃發展，成長速度已經追上傳統使用現金交易的市場，根據 Tower Group 公司之報

告指出，華爾街券商 2006 年前三季來自衍生性金融商品的獲利高達 332 億美金，為歷史新高

紀錄 
22依照內政部統計處簡易生命表(http://www.moi.gov.tw/stat/life.aspx)顯示，77 年時國人平均壽命

為 71.05 歲，87 年為 75.75 歲，至 95 年增至 77.89 歲，平均每年增加 0.36 歲。 
2351-65 歲早期為模型二各年齡層虛擬變數之基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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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以往國內研究僅針對加總後之住宅自有率造成影響之因素進行探討，然

而住宅自有率是各年齡層平均之結果，若將其分為年齡討論時，則會發現各年

齡層間互有消長，故本文將住宅自有率以年齡分層並納入時間變數進行討論，

藉由觀察不同時期不同年齡層住宅自有率變化，了解「有土斯有財」觀念是否

隨著時間經歷及房價波動，而有不同之變化。 

本文模型一實證發現，控制變數部分，都市發展程度愈高住宅自有率愈

低，有偶率愈高、所得愈高、房地產景氣愈佳住宅自有率愈高，與其他文獻研

究結果相同（王佳于、彭建文，2005；薛立敏與陳綉里，1997），亦發現女性

戶長增加對於住宅自有率造成正向影響，可能由於經濟環境的改變，女性戶長

有逐年增加的趨勢，加上女性所得增加，對住宅需求增加所致。觀察變數部分，

發現年齡層愈大對住宅自有率影響程度愈大，推論不論房價如何波動，年齡愈

大之人，可能有受傳統「有土斯有財」觀念影響較深之傾向，惟 66 歲以上之

年齡層可能因受代間移轉之影響，對住宅自有率造成反向影響。 

模型二實證發現，控制變數部分，都市發展程度愈低、女性比率愈高、

所得愈高、房地產景氣愈佳住宅自有率愈高，惟有偶率變數由顯著變為不顯

著，可能由於國人觀念改變，不婚或離婚人口愈來愈多所致。觀察變數部分，

晚期年輕人(25-35 歲)住宅自有率高於早期，可能因近幾年房價高漲，年輕人

難以己力購屋，代間移轉極為普遍所致，且加上晚期年輕人之父母，經歷台灣

經濟發展最輝煌的時代，見證房價之飆漲歷程，大多數都認為房地產是值得投

資之工具，故絕大多數都擁有 2 間以上之房屋，致其下一代，居住在父母的第

2 屋中比例較高所致。晚期中年人(36-50 歲及 51-65 歲)住宅自有率低於早期，

推論可能受近年來房價過高，及國人原以購屋為主之傳統價值觀「有土斯有

財」，因投資工具種類多元化，人們投資選擇增加、或價值觀改變等因素而有

愈來愈淡薄之傾向。老年人（66 歲以上）早期住宅自有率低於晚期，可能由

於國人平均壽命普遍增加減緩房屋移轉之速度，對於住宅自有率有正向之影

響，另由於社會文化之變遷，小家庭戶數愈來愈多，導致年邁父母獨自居住之

情形愈來愈多所致。 

綜合來看，本文發現 66 歲以下之年齡層愈大對住宅自有率影響程度愈

大，推論不論房價如何波動，年齡層愈大，可能有受傳統「有土斯有財」觀念

影響較深之傾向。納入時間變數後，除年輕人（25-35 歲）及老年人（66 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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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因代間移轉或房價過高買不起房子致居住於長輩第二屋比例較高，及國人

平均壽命延長或老年人口獨居比例增加，導致晚期住宅自有率高於早期外，中

年人(36-50 歲及 51-65 歲)住宅自有率之影響早期大於晚期，驗證問題二，受近

年來房價過高，及國人原以購屋為主之傳統價值觀「有土斯有財」，因投資工

具種類多元化，國人投資選擇增加、或價值觀改變等因素而有愈來愈淡薄之傾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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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建議 

本研究發現不同年齡層對住宅自有之需求不同，且隨時間經歷、房價高

漲，使得「有土斯有財」之觀念有愈來愈淡薄之傾向，可見國人對於租屋需求

有增加之趨勢，然而由於相關資訊不健全，導致租屋族群耗費許多蒐尋成本，

建議政府對於我國住宅政策，應從以往偏重購屋補貼的理念，轉而增強對於租

屋市場之健全及補貼，以符合市場需求。另建議往後對於住宅市場之研究，應

將房價波動及觀念「有土斯有財」對部分年齡層來說有愈來愈淡薄之影響納入

考量，以避免錯估未來住宅購置之需求。 

二、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方向 

我國住宅自有率高於歐、美、日等國，除因本研究發現國人受「有土斯

有財」之觀念影響外，官方統計數據代表之意義與一般民眾之認知有所落差亦

是我國高住宅自有率原因之一。 

官方住宅自有率之統計來自「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從數字中顯現大部分

家戶均有自己之住宅，僅少部分人承租房屋及配住於宿舍中，然而實際情況並

非如此，社會中仍充斥著許多無殼鍋牛，以居住在都會區之家戶為例，因買不

起房子或無買屋之需要，多數以房屋承租為主，而政府為協助家戶租屋及購

屋，持續推出購屋優惠貸款及租金補貼等方案，在這樣之情況下，不免讓人合

理推估官方所公布之住宅自有率不甚合理，因此近年來我國官方之住宅自有率

數據，備受社會大眾及學者專家之質疑，華昌宜(1994)，1990 年表示雖然台灣

地區的住宅自有率高達 78.5%，但其中真正住在自己的房子的比例只有 51%，

其他都是住在父母或親戚的房子。更在 2010 年進一步表示，目前台灣房地產

資訊不足，各種被扭曲或誤解的資訊中，可能以「住宅自有率」為最，並進而

估算，台灣現行社會每 100 戶中 30 戶無自宅、70 戶擁 88 宅。 

且從本研究模型二觀察變數亦發現年輕族群晚期較以往住宅自有率高，

然而從 2010 年上半年住宅需求動向調查結果，如想在 6 大都會區買房子，民

眾須不吃不喝 7.69 年才足以支付，可見在這高房價時代，年輕人是很難以己

力購屋的，但數據上卻顯示住宅自有率有逐年增加之趨勢，除可能受代間移轉

之影響外，亦合理推論因住宅自有之定義過於寬鬆，導致家戶暫居於直系親屬

家中亦算自有，拉高年輕族群之住宅自有率所致。 

另依據 2000 年「戶口及住宅普查」統計資料顯示，全國空屋率高達 17.6%，

且住宅自有率卻也高達 82.46％，但實際上住宅及家戶數量約略相等，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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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屋率之情況下，住宅自有率仍能如此高，是否亦因住宅自有率之定義過於

寬鬆所致？值得探討。 

「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對住宅自有率定義為「現住房屋所有權係屬戶

內成員之任何一人或其直系親屬者」，即暫居於非戶內成員如祖父母、父母或

子女所有之房屋內，雖不具房屋所有權，仍算自有，這樣寬鬆的定義亦可能是

導致我國高住宅自有率之原因之一。惟目前針對住宅自有率進行調查的統計資

料，住宅自有之定義均不同，加上抽樣方式亦不同，導致無法從不同資料間相

互引用來推估實際擁有房屋家戶之住宅自有率，故本研究僅初步就官方統計之

住宅自有率定義發現之偏誤，及概估之實際住宅自有率範圍於附錄中討論，提

供未來對住宅自有率之研究，深入探討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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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住宅自有率之定義不同，所得之統計數據亦不同，依據 2000 年「戶口及

住宅普查」統計資料顯示，我國住宅數及家戶數約略相等，但在目前全國空屋

率高達 17.6%之情形下，國內住宅自有率竟高達 82.46％，不免讓人合理推論

官方所公布之住宅自有率似有啟人疑竇之處，因此近年來我國官方公布之住宅

自有率，備受社會大眾及學者專家質疑，本研究另於此附錄中探討我國現今住

宅自有率定義之迷思，並採用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戶口及住宅普查、華人動態

資料庫等 3種資料與實際住宅自有情形進行比較，估算國內實際住宅自有可能

之概況。 

一、定義造成偏誤 

（一）住宅自有率之定義 

相較於其他主要國家，我國住宅自有率高出許多（詳附表 1），且

不同統計資料所得之住宅自有率竟不相同（詳附表 2）。再從住宅自有

率之定義觀之，我國標準亦較為寬鬆，凡暫居於非戶內成員如祖父母、

父母或子女所有之房屋內，雖不具房屋所有權，但仍算為自有，使得我

國住宅自有率有被高估之現象，導致雖住宅自有率很高卻充斥著許多無

殼鍋牛的強烈矛盾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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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世界各主要國家住宅自有率 

年份 國家 住宅自有率 定  義 

2002 美國 67.60% 

房屋權屬為戶長所有或戶內任一人所有，不論房屋是貸款

或未完全付款 

A housing unit is owner-occupied if the owner or co-owner 

lives in the unit, even if it is mortaged or not fully paid for. The 

homeownership rate is computed by dividing the number of 

owner-occupied housing units by the number of occupied 

housing units or households. 

1997 加拿大 64.30% 

房屋權屬為戶長所有或戶內任一人所有，不論土地是共用

或租用的 

Mark the circle Owned if you and / or another member of this 

household own the dwelling in which you live, even if the 

dwelling is on rented or leased land, or if it is part of a 

condominium 

1995 日本 60.20% 

房屋權屬為戶長或家庭成員，或共同持有人所有 

Ownership of dwelling and land" in the table marked "L" are 

defined as cases where the holder of the title deed is a 

member of the household (including head of the household). 

Cases of joint holders of the title deed are also included 

2006 澳洲 70% 

房屋權屬為其中一名經常居住在此住宅的家庭成員。所有

權人被分為兩個分類 - 無抵押貸款與有抵押貸款 

A household in which at least one member owns the dwelling in 

which the household members usually reside. Owners are 

divided into two classifications - owners without a mortgage 

and owners with a mortgage. If there is any outstanding 

mortgage or loan secured against the dwelling the household is 

an owner with a mortgage. If there is no mortgage or loan 

secured against the dwelling the household is an owner without 

a mortgage. 

2006 台灣 87.83% 現住房屋所有權係屬戶內成員之任何一人或其直系親屬者 

（二）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我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住宅自有定義：「現住房屋所有權係屬戶

內成員之任何一人或其直系親屬者」，即將未同住之直系親屬房屋亦算

為自有，將高估住宅自有率。 

（三）戶口及住宅普查 

戶口及住宅普查中住宅自有定義：「住戶內經常居住之人口對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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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之住宅，擁有其所有權或繼承權者，不論其所附著之地，是否為其所

有」，即將未同住但僅擁有房屋繼承權算為自有，將高估住宅自有率。 

（四）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戶口及住宅普查定義不同，結果落差不大 

家庭收支調查對自有住宅之認定以直系親屬為主（2000 年住宅自

有率為 85.35％），戶口及住宅普查則擴及至具繼承權者（2000 年住宅

自有率為 82.46％）。從定義上來看，戶口及住宅普查之住宅自有率理當

較家庭收支調查報告為高，但卻因家庭收支以戶籍戶為基礎進行調查所

造成之偏誤更大，導致最後家庭收支調查之住宅自有率略高於戶口及住

宅普查之住宅自有率。 

此外，從其他的抽樣調查24中發現，居住在父母、配偶父母或子女

所有房屋之比率約有 29％至 32％，可見國人居住在非自己所有之房屋

情形，不算少見，因此合理推論上述兩種資料均高估了住宅自有率。 

 

附表 2 在不同定義、不同資料下之我國住宅自有率 

定   義 
家庭收支 
調查報告 

戶口及 
住宅普查 

華人動態 
資料庫 

我國 

現行定義 

現住房屋所有權係屬戶

內成員之任何一人或其

直系親屬者（或有繼承

權者） 

2006 年 
87.83% 

2000 年 
82.46% 

2004 年 
86.54% 

採 用 其 他

國家定義 

現住房屋所有權係屬戶

內成員之任何一人者 
2006 年 
55.77％ 

2000 年 
53.46％ 

2004 年 
62.16％ 

 

二、概估實際擁有房屋家戶之住宅自有率 

因我國官方住宅自有率數據來源不同，且對戶之定義、住宅自有率之

定義均不同，加上與實際住宅自有情形之落差所致，為釐清我國高住宅自

有率之統計迷思，茲取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戶口及住宅普查、華人動態資

料庫等 3種資料與實際住宅自有情形進行比較，並將相關資料相互引用進

行佐證，估計我國實際住宅自有率約落在 53％至 63％間（詳下表）。 

                                                 
2490 年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執行報告：父母所有(22.79％)及子女所有(6.22％)，共計 29％；95 年

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執行報告：父母所有(27.02％)及子女所有(5.02％)，共計 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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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我國實際擁有房屋家戶之住宅自有率推估25 

 
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戶口普查 華人動態資料庫 

自有定義 現住房屋所有權係屬戶內成員之任何一

人或其直系親屬者。 

住戶內經常居住之人口對其居住之住

宅，擁有其所有權或繼承權者，不論其

所附著之地，是否為其所有。 

現住房屋所有權係屬戶內成員之任何一

人 

優點 為官方統計之資料，可得住宅自有家戶

數。 

1. 凡普查實施期間，座落於台閩地區境

內之所有住宅，均為本普查對象，較

為準確。 

2. 有考量地上權之情況。 

1.問卷已將非同住，但房子為父母所有

或子女所有納入選項，故可釐清真正

自有率。 

2.追蹤調查，自 2004 年起將之前抽樣家

戶之成年子女加入，統計年紀從 25 歲

至 69 歲，涵括一般較可能擁有住宅之

年齡。 

盲點 1. 包含住在直系親屬家者及房屋為其

中 1人所有之情形，如分戶房子為父

母或子女所有，亦算自有，會高估自

有家戶數。 

2. 以家戶進行抽樣，未遷入戶口之空屋

或出租房屋無法計入。 

1. 有繼承權之人都算自有，如分戶房子

為被繼承人擁有，亦算自有，會高估

自有家戶數。 

2. 以家宅方式進行普查，若該宅有 3戶

戶口，且都相互有繼承之可能，就會

高估自有家戶數。 

 

 

1. 抽樣數太少，可能有偏誤。 

2. 未包含部分年齡之人，可能會高估自

有住宅率。 

                                                 
25 95 年住宅自有率為 87.83％，戶政司總戶數為 7394758。89 年住宅自有率為 85.35％，戶政司總戶數為 6588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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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戶口普查 華人動態資料庫 

校正 95 年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執行報告26，提

供現住房屋權屬資料，自有部分（自有、

夫妻共有、配偶所有），非自有住在直

系親屬家中(父母所有、配偶父母所有、

子女所有）之比率，可協助釐清家庭收

支調查報告之住宅自有率，實際住宅自

有戶數，惟無法得知擁有 2間房子以上

之戶數。 

90 年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執行報告，提供

現住房屋權屬資料，自有部分（自有、

配偶所有），非自有住在直系親屬家中

(父母所有、配偶父母所有、子女所有）

之比率，可協助釐清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之住宅自有率，實際住宅自有戶數，惟

無法得知擁有 2間房子以上之戶數。 

 

估算結果 2001 年 

住宅自有率 56.64％ 

2006 年 

住宅自有率 55.77％ 

2000 年 

住宅自有率 53.46％ 

2004 年 

住宅自有率 62.16％ 

親人所有 24.38％ 

                                                 
26第五期第二次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執行報告（2006），以台灣地區年滿 18 歲及以上之國民為研究母體，並以戶籍資料檔為抽樣名冊，利用分層等機率三階段抽

樣法抽出受訪對象，抽出 5032 樣本，實際完成 201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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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計偏誤，難以評估 

（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以戶籍戶為抽樣母體： 

1.僅以戶籍登記為主，若抽樣戶之實際居住者非為戶籍登記戶，則予以排

除並重新抽樣。 

2.未分戶情形，無法排除： 

國人因求學、工作等因素遷居至在不同住所，但戶籍未自原住所遷

出，若僅以戶籍戶為抽樣母體，將無法納入此類情況，即北部租房子，

南部房子自有，導致低估出租戶，使總戶數減少，高估住宅自有率。 

3.假分戶問題： 

國人為讓小孩進入明星學校就讀，而將戶籍遷至學校學區內，為北

部都會區特有之現象，此類寄學區問題，實際並未遷入居住，雖家庭收

支調查報告抽樣時係以經濟收支來認定，若無經濟行為則排除，但因本

調查以戶籍登記戶為母體採抽樣方式進行，無法完全排除寄學區戶數，

故因總戶數（母體）過大，致低估住宅自有率。 

4.空屋可能被算入： 

只要戶籍有登記，都有可能被抽到，如抽到空屋時，家庭收支調查

報告以排除再重抽方式處理，但因因本調查以戶籍登記戶為母體採抽樣

方式進行，無法完全排除空屋戶，故因總戶數（母體）過大，致低估住

宅自有率。 

5.小結： 

綜上，因假分戶及空屋戶問題造成住宅自有率低估之情況，相較於

戶口未遷入低估出租戶、高估住宅自有率來的低，故推論「家庭收支調

查報告」高估住宅自有率。 

（二）戶口及住宅普查： 

1.以 2000 年為例，戶口及住宅普查未將空屋（1,239,785 宅）納入住宅自

有率計算，導致有人居住之房屋數（5,509,974 宅）少於家戶總數

（6,412,106 戶）約 90,213，且部分住宅為兩戶以上共同居住：其中

4,797,065 宅為單獨居住，712,909 宅為合住，約 1,607,864 戶占總家戶

數約 25.08％。與一宅一戶情形不符，但無法得知一宅多戶之情形有多

少家戶。 

2.同址分戶之認定，以獨立通道、健全之家庭設備來認定，一戶填一問卷。 

3.另因戶口及住宅普查，以地址進行挨家挨戶調查，可有效排除統計之誤

差，數據應較家庭收支調查報告為準確。 

（三）「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與「戶口及住宅普查」之共同點： 

兩者均存有一宅多戶之情況，雖統計上都算自有，但與最適人居的

情形不同，即一宅應為一戶居住，可見統計數據並無法突顯此類實際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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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際概估與統計數據落差之意涵 

（一）從不同資料雖可進行數據校正，但各統計資料抽樣及定義方式均不相

同，是否可直接引用恐有疑義。 

（二）統計數據與實際情況落差大概達 30％，這些戶數雖然目前沒有所有權，

僅有居住在親戚家之權，也許未來會擁有所有權。 

（三）承租戶數偏低，因大多戶口未遷入，且共同租屋之情況普遍，無法估計

確實租戶。 

五、結論 

我國住宅自有之定義確實是造成我國高自有率之原因，由於將暫居於

直系親屬家中未有所有權之戶數亦算為自有，加上許多到都會區求學或工作

之人，因在外租屋，但戶籍並未遷入，致抽樣時忽略此部分，導致高估自有

戶數，惟實際高估多少，國內此類相關資料較為欠缺而無法推估。 

從釐清定義之過程中發現，擁有兩間以上房屋之家戶數不在少數，但

沒有房屋在外租屋之家戶數亦不少，這樣的現象是值得政府警惕的，在眾多

住宅政策推行下，是否有真正考量民眾之需求？由於都會區之高房價，導致

年輕一代無法靠己力購屋，保障人民居住權是政府的責任，所以健全租屋市

場是當務之急，可藉由加強資訊透明化及租金補貼等方式，來提高租屋者之

居住品質，讓廣大租屋族，能有更好的居住環境；至財產權之提升，則仍須

靠民眾自身努力，一步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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